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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政院衛生署○○醫院附設社區復健中心健保

爭議案－就精神衛生法觀點論述 

The Argument of NHI Reimbursement for Hospital Operated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enter－A Viewpoint From Mental Health Act 

許景鑫 

行政院衛生署醫事處 

摘  要 

精神衛生法（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前）第六條規定：「本法所稱社

區復健，係指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

能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等之復健治療」。同法第十

二條規定：「各級政府應按需要，設立或獎勵民間設立精神醫療機構、精神

復健機構及心理衛生輔導機構。精神醫療機構之設置及管理，依醫療法規

定；精神復健機構及心理衛生輔導機構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民國 98 年 1 月 19 日修正前）

第五條規定：「本法第十二條所稱精神復健機構，指提供有關病人工作能

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及日常生活處理能力之復健治療，以協助病人逐

漸適應家庭及社會生活之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民國

97 年 10 月 6 日修正前）第六條規定：「精神復健機構分為社區復健中心及

康復之家」。康復之家係社區支持系統之一，介於醫院與家庭之間，提供一

個半保護性、暫時性、支持性的居住環境，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協助無

須再住院的康復期的精神病患，於出院後遷入康復之家，以期培養獨立生

活能力，適應於社區之中，解決在社區中住的問題。社區復健中心為精神

病患出院返家後，因安排日常生活能力仍有問題時，可參與社區復健中心

的活動，其可提供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訓練等復健治療，可加強

精神病患社區生活的適應能力。國外對「精神復健計畫」有如下的定義

（Rutman,1989）：精神復健是指為長期精神病患提供的一系列計畫。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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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設計的目的是要強化個人的能力與技巧，以符合居住、就業、社會化

及個人成長之所需。精神復健的目標是要改善精神病患的生活品質，協助

他們盡可能在社會當中，負起主動且獨立生活的責任。所提供主要的心理

社會復健服務項目，基本上是有連續性的，包括社會化、娛樂治療、職能

治療、居住服務、社區日常生活技巧訓練及個案管理。 此外 ，心理社會

復健也提供個案評估、目標、計畫活動、教育計畫、個人及家庭支持。個

人可能短期或無限期使用這些計畫，而這些計畫也都在社區當中支持、不

受歧視的環境中進行，強調個人的責任感與自尊，鼓勵復健過程的主動性。

這些服務通常與其他精神醫療及社會服務機構共同合作（1）。。 

 

案例說明 

本案係健保局○區分局審查醫師審查

行政院衛生署○○醫院附設社區復健中心

（申請人）送審的紀錄時，發現申請人疑

有事後加工違規情事，經健保局○區分局

於 97年 3月 4日派員訪查申請人及查調學

員活動評估單、學員每日活動簽到單等紀

錄，並審查比對申請人於  96 年 12 月間

送核之紀錄後，發現留在申請人社區復健

中心的正本紀錄，或活動項目、活動評估

欄等未填（林姓乙、劉姓丙、廖姓甲、黃

姓、侯姓、陳姓、呂姓、莊姓），或學員每

日活動簽到單無學員簽名，而活動一週表

現已事先打好（林姓甲、劉姓甲），或學員

活動評估單未勾選復健活動項目，活動評

估空白未填，卻有建議事項（劉姓甲、侯

姓、陳姓），或全月的學員活動評估單未勾

選工作技巧訓練、手工藝團體、烹飪團體

等項目，但學員每日活動簽到單上卻出現

該等項目（劉姓乙），或無學員、管理員簽

名（侯姓、林姓乙、陳姓、呂姓、劉姓丙、

莊姓）或學員簽名字跡完全不同（廖姓乙、

黃姓），或學員每日活動簽到單之項目、一

周表現等。 

健保局 97 年 5 月 12 日裁處內容為，

追扣醫療費用 113,850 點，並扣減 10 倍醫

療費用 1,138,500 點。 

經申請人不服，以全民健康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65條第1項第

3 款規定「處方箋之處方或醫療費用申報

內容與病歷記載不符」及第 4 款規定「未

記載病歷，申報醫療費用。」，較不適用

本案，本案應變更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28 條規定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經實地審查發現有提

供醫療服務不當或違規者，保險人應輔導

其改善，並依本法相關規定加強審查、核

減費用、移送稽核或依本辦法第三十條不

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不予支付其申報

費用」，由其接受健保局之輔導改善及其

他處置，較為妥適云云，申請複核。 

97 年 12 月 8 日案經全民健康保險爭

議審議委員會審定：本件應審究之主要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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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於前開違規事實，究竟該當於全民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 款及第 66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構成要件？抑或該當於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15 條第 17 款所定不予支付不當服務之範

疇? 綜觀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係一體適用於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如醫院、診所，不適用於助產所、社

區精神復健機構、居家照護機構等），應

解為不限於醫療法所定之「病歷」，否則

將造成除醫院及診所外，其他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並無適用該規定之可能。本件申請

人違規態樣繁多，健保局原應分別釐清

後，按各該情節適用相關法規分別予以處

理，而非一概以本件因係經派員實地訪查

而得，故一體適用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予以追扣及扣減 10 倍醫療費

用。爰將原核定撤銷，由原核定機關查明

後另為適法之核定。附帶建議請健保局行

文行政院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促其加

強管理，避免浪費健保醫療資源，有效提

升醫療品質。 

問題與討論 

一、精神復健機構之社區復健中心非屬醫

療機構： 

「醫療機構」按醫療法第 2 條定義

為：「本法所稱醫療機構，係指供醫師執行

醫療業務之機構。」；同法第 12 條規定，

醫療機構設有病房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

應門診者為診所。至於「社區復健中心」

屬精神復健機構之一種。其服務對象應以

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需復健治療之精神

疾病患者為限；及提供有關病人工作能

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及日常生活處理

能力之復健治療，以協助病人逐漸適應家

庭及社會生活之機構。是類社區復健中心

服務對象係為病情穩定之慢性精神病患

（2）。精神復健機構係依精神衛生法設立

之機構，不同於依醫療法設立之醫療機

構；又依據 97 年 10 月 6 日修正前之「精

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第 4

條規定，其負責人之資格條件，除醫師、

護理人員、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等醫

事人員外，尚包含尚未取得醫事人員證書

之職能治療學系(組)畢業及大學心理學系

所、應用心理學系所之畢業生、精神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非醫事人員等，爰與

一般依醫事人員法設立之機構屬性(即由

醫事人員擔任負責人之機構，如護理機

構、職能治療所、物理治療所等)亦不大相

同。「社區復健中心」雖非屬醫療機構，但

仍屬精神衛生法所定之「精神照護機構」，

應為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之「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 

二、「病歷」之定義及認定範圍尚有疑義，

宜予釐清： 

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

法修正前第 17 條規定「精神復健機構專業

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社區復

健中心之「專業人員」（含負責人、醫師、

護理人員、職能治療人員、臨床心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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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療社會工作人員及專任管理人員

等）執行業務應製作紀錄。醫療法第 67

條所定之「病歷」包括各類醫事人員執行

業務之紀錄，各種醫事機構（護理機構、

物理治療所、職能治療所….）中醫事人員

執行業務也必須製作紀錄，而與健保局特

約後，健保局審查和稽核也必須查明服務

與記載內容是否相符，因此，這類紀錄的

功能和醫療機構的病歷無異。而健保法僅

規定「病歷」，對於「紀錄」並未分別規定，

因此，解釋上就必須把「紀錄」涵括到健

保相關規定的「病歷」範疇內，否則對於

其他醫事機構就無法管理。本件爭議是否

為「病歷」沒有太大意義，重點應在於精

神復健機構製作的「紀錄」（尤其是非醫事

人員的「負責人」和「專任管理人員」）應

有何必要記載事項，建議可往這方面修正。 

三、精神復健機構實際服務人力不足，服

務品質待改善： 

精神復健機構專業人員執行業務所製

作之紀錄，係為觀察紀錄病人參與各項活

動之情形，俾利適當調整其後續之復健治

療計畫；但依病人病情及復健需求評估結

果，事先安排一週之訓練活動或治療團體

並無不可，惟宜佐以各項專業治療之評估

報告。鑑於精神復健機構係以專任管理人

員為平時照顧病人之主要人力；以本案社

區復健中心（服務量為 34 人）為例，負責

人 1 人、專任管理人員 2 人，要記錄 34

位病人之活動情形，即使加上兼任之 2 位

醫事人員，要落實業務執行記錄之完整度

及詳實度確有實際上之困難。但既要申請

健保給付，提出申報費用之佐證紀錄實屬

必要。 

四、健保支付標準內容與實際服務內容不

相符，必要時應予修正，：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五

部居家照護--第二章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復

健，通則第六點述及，「社區復健中心（含

庇護性工作埸）之復健治療，以及康復之

家復健治療之診療項目：一般心理治療、

一般團體心理治療、活動治療、康樂治療、

產業治療、職能治療、會談治療、一般行

為治療、家族治療、護理指導及相關服

務….。申報費用時應檢附診療紀錄」。但

社區復健中心或康復之家，其主要照顧人

力為專任管理人員，醫事人員僅為兼任性

質，如依職能治療師法或心理師法規定，

前開支付標準所定之復健項目，除一定得

由職能治療師或臨床心理師執行之項目

外，其餘項目均得由專任管理人員執行；

因此，支付標準中之「社區復健治療」，雖

名為復健治療，部分項目卻由非醫事人員

在執行，然全民健保亦予給付，不免有名

不符實之疑慮。但專任管理人員即使可記

錄病人出席差勤、參與治療活動情形及生

活起居之明顯變化，但要求須針對病人之

治療方式、病程變化等專業度高之治療內

容，予以完整、詳實紀錄，仍有先天上之

不足。是以，申報健保醫療費用所需檢附

之紀錄內容，有無需要有更清楚之規範，

尚待商榷。 

綜合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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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量精神復健機構之性質類似廣義之

醫事機構，爰應比照其他醫事機構，

由醫事人員擔任負責人為宜，其機構

之服務人員，亦應朝醫事專業人力方

向發展。爰本署已於 97 年 10 月 6 日

修正發布「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

辦法」，將負責人之資格條件侷限為醫

事人員，提高精神復健機構主要照顧

人力(專任管理人員)及兼任醫事人員

服務病人數比例，並明定兼任醫事人

員之服務時數，及將專任管理人員之

主要職責定為「負責服務對象之生活

照顧及輔佐訓練等相關事宜」等，期

待提升精神復健機構之服務品質。 

二、本爭議案件，涉及精神復健機構設置

及管理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支付標準及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

辦法等法規定義不明確處，建議相關

單位應本於健保係增進國民健康，提

供優質之醫療保健服務之立法目的，

相關易造成爭議之法規疑慮，仍建議

儘速予以釐清或修正，如（一）修改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及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的「病

歷」為「病歷或紀錄」。（二）在健保

法的子法規制定精神復健機構負責

人、專任管理人員的紀錄格式或記載

事項。本案乃本署醫院附設社區復健

中心有記錄不符等違規情事，宜由本

署醫院管理委員會，責成相關院所檢

討改進，避免爭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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